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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 3 ）年一届

监事会（   ）年（   ）次 本年度召开监事会（   ）次

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章程规定 会议情况 换届情况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 4
）次

上一次换届大会召
开时间

2022-08-27

未按期召开会议或者换届说明 小家仅一位监事，无监事会。

（二）内部制度建设

证书印章管理

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处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处

电子印章（单位公章） 有
电子印章
制作单位

秘书处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处

理（董）事会 会议议事制度 有

财务管理

银行账户个数 1

币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户类型

人民币
工行广州东风东

路支行
360201070920049

9668
基本账户

       

       

       

       

       

       

       

       

       

税务登记 税务部门 财务管理制度 有

财务核算是否独立 是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有

执行会计制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财会人员数 2
财会人员专职\兼职情

况
专职

使用票据种类
税务发票,捐赠

收据
其他票据名称

增值税普通
发票



（三）其他

是否落实安全管理有关要求:是否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完善
安全管理, 全面开展本单位安全生产隐忠排查, 对发现的风险隐患限期

尽快完成整改, 切实筑牢安全底线
有

未落实安全管理有关要
求的理由

无



（四）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按照章程示范文本（最新修订）把党的建设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是

* 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1、本社会组织党员及群团情况

未成立党组织的原因
找不到联合社会组织

其他原因
本组织仅有一位党员，未达到成立党组织的要

求。

本
社
会
组
织
党
员
及
群
团
情
况

本
社
会
组
织
党
员
情
况

专职工作
人员情况
（专职工
作人员是
指与社会
组织签订
人事劳动
合同的人
员）说

明：专职
工作人员
分为一般
专职工作
人员和社
会组织负
责人中的
专职工作

人员

专职工作人
员数量

12  
名

一般专职
工作人员

数量

10  
名

负责人中
专职工作
人员数量

2  名

其中党员人
数

1  名

一般专职
工作人员
其中党员

数量

0  名

负责人中
专职人员
的党员数

量

1  名

其中党员组
织关系已转
入所在社会
组织党支部
的党员数

0  名

一般专职
工作人员
其中党员
组织关系
已转入所
在社会组
织党支部
的党员数

0  名

其中负责
人中专职
工作人员
的党员组
织关系已
转入所在
社会组织
党支部的
党员数

0  名

党员总数（ 指全体工作人员中的党
员人数 ）

1  名

35岁以下
党员人数

0  名
35-45岁党
员人数

1  名

46-60岁党
员人数

0  名
60岁以上
党员数

0  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党员人数 0  名

大学专科
及中专学
历党员数

1  名
高中及以
下学历党

员数
0  名

群团组织
工作

是否成立
工会

否
建立工会
批准文号

无
工会开展
活动次数

0  次

是否成立
共青团

否
建立共青
团组织批
准文号

无  
团组织开
展活动次

数
0  次

是否成立
妇女组织

否
建立妇女
组织批准

文号
无  

妇女组织
开展活动

次数
0  次

党建工作联系人
（本组织负责党建工

作的人）

姓名 杜丹 社会组织职务 执行主任

手机号码
159205560

10
微信号码

duducaota
ng

邮箱 1425370121@qq.com

党建工作指导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莫金华 020-83196462 广州市社会组织党委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3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三、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832466.0

7

1765147.

09
短期借款 61 0 0

其中：现金 1-1 0 0        

银行存款 1-2
832466.0

7

1765147.

09
       

短期投资 2 0
800000.0

0
应付款项 62 23545.63

315556.2

0

应收款项 3 10928.20 60346.80 应付工资 63 82025
107339.2

3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3775.88 3030.16

存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570426.0

1
0

待摊费用 9 0 32697.00 预提费用 71 2890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843394.2

7

2658190.

89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708672.5

2

425925.5

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 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 0

固定资产原价 31 5092.98 15773.32        

减：累计折旧 32 0 1697.64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5092.98 14075.68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708672.5

2

425925.5

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5092.98 14075.6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99021.68
2097691.

8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0793.05
148649.1

8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139814.7

3

2246340.

98

资产总计 60
848487.2

5

2672266.

5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848487.2

5

2672266.

57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3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二）业务活动表

项目 行次
上年度 本年度累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款收入 1
179206.0

1

201037.8

7

380243.8

8

2245801.

03

1825083.

11

4070884.

14

会费收入 2 0 0 0 0 0 0

提供服务收入 3 43754 0 43754
208425.7

7
0

208425.7

7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 0 0 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 0 0 0

投资收益 6 0 0 0 0 0 0

其他收入 9 233.64 0 233.64 3840.91 0 3840.91

收入合计 11
223193.6

5

201037.8

7

424231.5

2

2458067.

71

1825083.

11

4283150.

8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40178.5

1

132090.2

4

272268.7

5

2017215.

16
0

2017215.

16

其中：人员费用 13 101798 92876.33
194674.3

3

988133.0

3
0

988133.0

3

日常费用 14 38380.51 39213.91 77594.42
1029082.

13
0

1029082.

13

固定资产折旧 15 0 0 0 0 0 0

税费 16 0 0 0 0 0 0

（二）管理费用 21 11177.7 28154.58 39332.28
162225.1

7
0

162225.1

7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 0 0 0

（四）其他费用 28 2815.76 0 2815.76 0 0 0

费用合计 35
154171.9

7

160244.8

2

314416.7

9

2179440.

33
0

2179440.

33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 0 0

1717226.

98

-171722

6.98
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69021.68 40793.05
109814.7

3

1995854.

36

107856.1

3

2103710.

49



业务活动表附加表

行次
上年度 本年度累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管理费用 21 11177.7 28154.58 39332.28
162225.1

7
0 162225.17

其中：人员费用 47 11064.2 1000 12064.2 86208.67 0 86208.67

日常费用 48 113.5 27154.58 27268.08 76016.5 0 76016.5

固定资产折旧 49 0 0 0 0 0 0

税费 50 0 0 0 0 0 0



编制单位：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 （截止到 2023年12月31日 ）
单位: 人民币：元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三）现金流量表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4070884.1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208425.77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3840.91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0

现金流入小计 13 4283150.8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049027.47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1490761.99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0

现金流出小计 23 2539789.4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743361.3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0680.34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8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810680.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810680.3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9326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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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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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
收

款
项

账
龄

账
龄

年
初

账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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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年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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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余
额

账
面

余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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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账
面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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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1
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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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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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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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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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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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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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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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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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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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年
初

账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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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应
收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
东

风
东

路
）

0
0

1
8
0
0
0

2
9
.
8
3
%

2
0
2
3
-
0
9
-
3
0

房
屋

押
金

2
第

四
伟

博
小

家
钟

苑
秋

0
0

6
2
0
0

1
0
.
2
7
%

2
0
2
3
-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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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
屋

押
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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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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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1
6
.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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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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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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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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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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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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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7
2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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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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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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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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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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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金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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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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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保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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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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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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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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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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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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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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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9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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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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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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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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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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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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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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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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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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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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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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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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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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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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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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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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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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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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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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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
年

以
上

0
0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0
0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预
付

账
款

客
户

序
号

客
户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欠
款

时
间

欠
款

原
因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账
面

余
额

占
预

付
账

款
总

额
的

比
例

1
无

 
 

 
 

 
 

2
 

 
 

 
 

 
 

3
 

 
 

 
 

 
 

4
 

 
 

 
 

 
 

5
 

 
 

 
 

 
 

6
 

 
 

 
 

 
 

7
 

 
 

 
 

 
 

8
 

 
 

 
 

 
 

9
 

 
 

 
 

 
 

1
0

 
 

 
 

 
 

 

合
计

0
0
%

0
0
%

—
—

—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应
付

款
项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第
一

到
八

伟
博

小
家

0
2
8
2
8
5
9
.
2

0
2
8
2
8
5
9
.
2

广
州

市
伟

博
儿

童
福

利
基

金
会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0
3
2
6
9
7

0
3
2
6
9
7

融
泰

中
和

小
家

租
金

广
州

小
家

4
0
0
0

0
4
0
0
0

0
叶

晓
蓓

广
州

小
家

1
9
5
4
5
.
6
3

0
1
9
5
4
5
.
6
3

0
罗

典

 
 

 
 

 
 

 
 

 
 

 
 

 
 

 
 

 
 

 
 

 
 

 
 

 
 

 
 

 
 

 
 

 
 

 
 

 
 

 
 

 
 

 
 

 
 

 
 

 
 

 
 

 
 

 
 

 
 

 
 

合
计

2
3
5
4
5
.
6
3

3
1
5
5
5
6
.
2

2
3
5
4
5
.
6
3

3
1
5
5
5
6
.
2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七
）

预
收

账
款

及
客

户

项
目

名
称

年
初

账
面

余
额

本
年

增
加

额
本

年
减

少
额

年
末

账
面

余
额

客
户

名
称

广
州

小
家

项
目

5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河

南
省

儿
童

希
望

救
助

基
金

会

广
州

小
家

项
目

7
0
4
2
6
.
0
1

0
7
0
4
2
6
.
0
1

0
爱

心
人

士

 
 

 
 

 
 

 
 

 
 

 
 

 
 

 
 

 
 

 
 

 
 

 
 

 
 

 
 

 
 

 
 

 
 

 
 

 
 

 
 

 
 

 
 

 
 

 
 

 
 

 
 

 
 

 
 

 
 

 
 

 
 

 
 

 
 

 
 

 
 

 
 

合
计

5
7
0
4
2
6
.
0
1

0
5
7
0
4
2
6
.
0
1

0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四、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4053836.9 17047.24 4070884.14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4053836.9 17047.24 4070884.1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68677.74 0 1068677.74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985159.16 17047.24 3002206.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0 0 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0 ） 2023年12月31日前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无 ）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

一、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
会

797847.13 0 用于伟博第一至八小家项目

广东省阿道夫公益基金会 390000 0 用于阿道夫爱的小家项目

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

1081251.05 0 用于广州小家项目

       

       

       

       

       

       

       

       

合计 2269098.18 0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四） 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139814.73

本年度总支出 2179440.3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017215.16

管理费用 162225.17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
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1442.78% 4328.3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7.44%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
规定。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 ）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 ）

（三）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有/无此情况：（ 有 ）

项目名称: 广州小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2022-10-28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283150.8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79440.33 元

人民币
39056
0.98
元

人民币
0 元

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类：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 广东省

（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01、

项目本年度
来自公开募
捐的资金
（物资折

价）收入：

来自境外
资金捐赠
收入：

来自境外
物资捐赠
收入：

项目介绍：

为异地来广州就医的困境患儿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和心理支持服务，为其提供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基础生活设备与物资、心理关怀、家庭支援、生命教育、资源链接等。
目标：1、满足困境患儿家庭部分生活需要；2、提升家长照护患儿的能力，提升患儿
营养；3、调节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4、推动公众关注异地就医群体的需要。合
作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等。合作单位：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广州市海珠
区碧心公益服务中心等。项目至2024年4月底，共为725个家庭合计1938人，提供了

（按家庭计算）108734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293651人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
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3、本年度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种类可参考《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



（五）、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新增募捐方案备案 （ 0 ）个

其中：互联网募捐 （ 0 ）个

线下异地募捐 （ 0 ）个



公开募捐活动明细

公开募捐活动名称 合作方 执行方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六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收
支

明
细

表

项
目

名
称

收
入

支
出

直
接

或
委

托
其

他

组
织

资
助

给
受

益

人
的

款
物

为
提

供
慈

善
服

务
和

实
施

慈
善

项
目

发
生

的
人

员
报

酬
，

志
愿

者
补

贴
和

保
险

使
用

房
屋

、
设

备
，

物
资

发
生

的
相

关
费

用

为
管

理
慈

善
项

目
发

生
的

差
旅

、
物

流
、

交
通

、
会

议
、

培

训
、

审
计

、
评

估
等

费
用

其
他

费
用

总
计

广
州

小
家

4
2
8
3
1
5
0
.
8
2

1
8
1
3
9
4
.
7
9

1
0
8
9
9
3
8
.
7

5
7
5
0
9
8
.
5
6

8
1
4
3
8
.
8
6

2
5
1
5
6
9
.
4

2
2
1
7
9
4
4
0
.
3
3

 
 

 
 

 
 

 
 

 
 

 
 

 
 

 
 

 
 

 
 

 
 

 
 

 
 

 
 

 
 

 
 

 
 

 
 

 
 

 
 

 
 

 
 

 
 

 
 

 
 

 
 

 
 

 
 

 
 

 
 

 
 

 
 

合
计

4
2
8
3
1
5
0
.
8
2

1
8
1
3
9
4
.
7
9

1
0
8
9
9
3
8
.
7

5
7
5
0
9
8
.
5
6

8
1
4
3
8
.
8
6

2
5
1
5
6
9
.
4

2
2
1
7
9
4
4
0
.
3
3

说
明

：
一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名

称
应

与
公

益
项

目
开

展
情

况
表

中
项

目
名

称
一

致
；

二
、

满
足

下
列

条
件

之
一

的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应

填
列

上
表

：
1、

该
项

目
的

捐
赠

收
入

超
过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当

年
捐

赠
总

收
入

的
20

%
；

2、
该

项
目

的
支

出
超

过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当
年

总
支

出
的

20
%

；
3、

项
目

持
续

时
间

在
5年

以
上

的
（

包
括

5年
）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七
）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及
委

托
人

慈
善

信
托

1、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支
付

金
额

（
人

民
币

元
）

占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年
度

公
益

总
支

出
比

例

用
途

1
 

 
 

 
 

2
 

 
 

 
 

3
 

 
 

 
 

4
 

 
 

 
 

5
 

 
 

 
 

6
 

 
 

 
 

7
 

 
 

 
 

8
 

 
 

 
 

9
 

 
 

 
 

合
计

 
 

 

说
明

：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向
某

交
易

方
支

付
金

额
占

一
个

重
大

公
益

慈
善

项
目

支
出

5%
以

上
的

，
该

交
易

方
为

该
项

目
的

大
额

支
付

对
象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本
组

织
作

为
受

托
人

运
营

的
慈

善
信

托
2.

1、
慈

善
信

托
情

况
20

23
年

度
共

参
与

了
（

0）
项

慈
善

信
托

，
其

中
，

本
慈

善
组

织
作

为
受

托
人

运
营

（
0

）
单

慈
善

信
托

，
作

为
委

托
人

设
立

（
0

）
单

慈
善

信
托

。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目
的

委
托

人
共

同
受

托
方

（
如

有
）

监
察

人
（

如
有

）
合

同
规

模
本

年
度

保
值

增
值

收
益

本
年

度
新

增
委

托
规

模

本
年

度
公

益
性

支
出

年
度

信
托

财
产

实
际

规
模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2、
本

组
织

作
为

委
托

人
设

立
的

慈
善

信
托

慈
善

信
托

名
称

慈
善

信
托

目
的

其
他

委
托

人
（

如
有

）

受
托

人
（

如
有

多
个

受
托

人
，

均
需

列
出

）

监
察

人
（

如
有

）
合

同
规

模

本
年

度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规
模

累
计

拨
付

给
该

慈
善

信
托

的
财

产
总

规
模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收
入

该
慈

善
信

托
本

年
度

支
出

年
底

信
托

财
产

实
际

规
模

 
 

 
 

 
 

 
 

 
 

 

 
 

 
 

 
 

 
 

 
 

 

 
 

 
 

 
 

 
 

 
 

 

 
 

 
 

 
 

 
 

 
 

 

 
 

 
 

 
 

 
 

 
 

 

 
 

 
 

 
 

 
 

 
 

 

 
 

 
 

 
 

 
 

 
 

 



1、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的
关

联
方 关

联
方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的
关

系

无
 

 
 

 
 

 
 

 
 

 
 

 
 

 
 

 
 

 
 

说
明
：

下
拉
框
选
项
：
关
联
方
包
括
发
起
人
、
主
要
捐
赠
人
、
理
事
主
要
来
源
单
位
、
投
资
的
被
投
资
方
、
其
他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个
人
、
其
他
与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存
在
控
制
共
同
控
制
或
者
重
大
影
响
关
系
的
组
织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2、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与
关

联
方

交
易

关
联

方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向

关
联

方
出

售
产

品
和

提
供

劳
务

慈
善

组
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和

购
买

服
务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本

年
发

生
额

余
额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收

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合计 0 0% 0 0%

其他应付

款：
       

合计 0 0% 0 0%

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计 0 0% 0 0%



五、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慈
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
开义务。

是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年度工作报告 是

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是

信息公开制度 是

项目管理制度 是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重大资产变动 否

重大投资 是

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否

关联交易行为 否



四、业务活动情况
（一）2023年年度业务活动总体情况和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简要（限1500字）
（请填写本年度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履行登记手续情况、理事会召开情况、人员
和机构变动情况、财务管理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及开展扶贫工作情况。举办过面向
社会的研讨会、论坛的还应当填写研讨会、论坛等活动情况。）

2023年，是“广州小家公益”登记注册成为一家社会组织的第二年，也是组织重新检视愿景使
命价值观，深化服务的一年。 （一）机构建设 广州小家公益因仅有一位党员，暂未成立党支
部；但是以理事长兼党员罗典同志为代表，认真学习“二十大”精神，贯彻党的精神，以党建
工作引领本中心各项工作开展，多次参加党建活动并积极寻找可成立联合党支部的慈善组织。
本年度共召开4次理事会，探讨小家各项事宜。新增《性骚扰、性侵害事件预防及处理指引》
并按相关规定执行。 新增3位全职员工，并为团队成员主办5场关于哀伤辅导、心灵关怀或游
戏治疗的工作坊。 共开展了1次志愿者线上培训，1次志愿者线下分享会。 （二）公益项目开
展情况 2023年，“广州小家”共为156个家庭，合计402名孩子和家长，提供了（按家庭计
算）17721天的公益服务，累计服务46878人次。 98.41%的家长认为项目减轻了家庭的住房和
生活开销；95.24%的家长表示项目让自己和家人在广州感受到爱与关怀，不再孤单彷徨；90.4
8%的家长认为项目解决了异地就医的住宿问题，满足了家庭基本生活需要；90.48%的家长表示
项目让孩子收获到玩伴，也有同路人彼此帮助和支持；满意度比2023年度均有所提升。 新增
两个服务点扩大助医服务覆盖范围；策划并组织14次乐游活动，与患儿及家长（共117个家
庭，277人次）共同游玩广州各大景点；共开展478次关怀活动，服务达3237人次。 2023年，
心理健康服务共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辅导260次，受益264人次。新增拾光小屋项目，致力于
为广州地区需要舒缓安宁服务的患儿家庭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帮助。 （三） 传播与信息透明 2
023年度，广州小家公益官网已成功完成搭建及备案，并投入运营。微信公众号新增2355人关
注，累计3021人关注，共发布文章75篇。微信视频号，共发布48条视频，新增3201位关注
者。 2023年，广州小家项目共获得12次媒体报道。 本年度，我们获得市级2022年度免税资
格、2022-2024年度广州市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共襄善美公益奖”、慈善组织透明度A
级、广州及伙伴城市安宁疗护协助网络成员单位等多项荣誉，并与医院、高校、社会组织、企
业、媒体等多方进行了49次合作与交流。 （四）筹款与资源拓展 2022年在腾讯公益上线“广
州小家 与患儿同行”筹款项目，并于2023年9月8日完成项目筹款目标，累计筹得约50万元，
共6692人次捐款。 2022年在易宝公益上线“月捐计划 | 成为“小家守护者”，为癌症患儿
家庭搭建温暖之家”月捐筹款项目，2023年度新增956名爱心人士成为小家守护者，共计筹得7
5.33万元。 （五）2024年计划 在理事会治理、执行团队内部管理与建设等多方面加强学习与
培训，提高整体服务水平。联合相关服务单位，共同探讨重症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的发展；做
好宣传与推广工作，积极探索与其他公益机构的合作模式。以开发月捐人为工作重点，探索
“月捐”动员及劝募方法。开拓新服务点，探索“与家同行”院外关怀服务，完善志愿者培训
与管理，完善组织传播矩阵布局等。 2023年，是广州小家公益稳定发展的一年；2024年，我
们要继续秉持初心，怀着“赋能困境家庭，助力渡过难关”的使命，深化困境儿童及家庭服务
的服务，努力推动“让每个家庭在爱与平等中幸福生活”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



（四）2023年度年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情况
2023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 否 ），本年度开展了（ 0 ）项援藏援疆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简述：
 



（四）2023年度年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情况
2023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活动：（ 否 ），本年度开展了（ 0 ）项援藏援疆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简述：
 



（三）2023年度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2、其中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社联百村——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工作：（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四）2023年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 否 ）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0 )元

受益范围 （ 0  ）户 （ 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成效（多选）  

项目内容：
 

效果简述：
 

备注：东西部协作指:支持四川、内蒙古、广西、重新、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等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具体名单为2021年8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公布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的通知》中公布
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开展结对帮扶，务实推进产业、劳务、消费、科技、携
手促振兴等方面协作，增强协作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帮助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和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七）2023年度参与广东省“百城千社万企助就业”工作情况
2023年度是否参与“百城千社万企助就业”活动：（ 有 ）

社会组织自身助就业情况 社会组织发动会员企业助就业情况

社会组织自
身提供就业
岗位（个）

社会组织自身
实际接收就业
人数（人）

其中：社会组
织自身实际接
收大学生就业
人数（人）

社会组织
发动会员

企业
（家）

会员企业实
际提供就业
岗位（个）

会员企业实
际接收就业
人数（人）

其中：会员企
业实际接收大
学生就业人数

（人）

18 个 18 人 0 人 0 家 0 个 0 人 0 人

填报说明：1.社会组织自身提供就业岗位、接收就业人数，均指2023年度。
2.发动会员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接收就业人数，均指2023年度。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九
）

20
23

年
度

承
接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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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购

买
主

体
项

目
周

期
项

目
资

金
（

元
）

1
 

 
 

至
 

 

2
 

 
 

至
 

 

3
 

 
 

至
 

 

4
 

 
 

至
 

 

5
 

 
 

至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七
）

20
23

年
度

举
办

讲
座

、
论

坛
、

讲
坛

、
报

告
会

、
年

会
、

研
讨

会
情

况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参
加

人
数

举
办

方
式

地
点

批
准

单
位

经
费

来
源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1
、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是
指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根

据
《

社
会

组
织

举
办

研
讨

会
论

坛
活

动
管

理
办

法
》

（
民

发
〔

2
0
1
2
〕

5
7
号

）
举

办
的

各
类

业
务

研
讨

和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

2
.
若

有
举

办
研

讨
会

、
论

坛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履
行

内
部

工
作

程
序

的
文

件
扫

描
件

（
无

审
批

文
件

请
上

传
说

明
文

件
）

。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

R
A
R

 
无

上
传

文
件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十
一

）
举

办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情

况

序
号

活
动

名
称

举
办

时
间

审
批

机
关

审
批

时
间

1
 

 
 

 

2
 

 
 

 

3
 

 
 

 

4
 

 
 

 

5
 

 
 

 

6
 

 
 

 

7
 

 
 

 

8
 

 
 

 

9
 

 
 

 

1
0

 
 

 
 



附
件

上
传

说
明

：

1
．

社
会

组
织

开
展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
要

按
照

《
社

会
组

织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规

定
》

（
国

评
组

发
〔

2
0
2
3
〕

3
号

）
规

定
的

程
序

经
过

批
准

。

2
．

批
准

单
位

栏
：

有
文

件
依

据
的

，
填

写
批

准
机

关
及

文
件

的
文

号
。

附
件

上
传

若
有

经
批

准
的

评
比

达
标

表
彰

活
动

的
情

况
，

请
上

传
相

应
的

批
准

文
件

扫
描

件

选
传

文
件

格
式

：
P
D
F

 
无

上
传

文
件



（十二）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有/无此情况：（ 无 ）

未按章程规定如期换届、召开会议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十
）

办
事

机
构

情
况

表

序
号

名
称

设
立

时
间

职
能

联
系

电
话

1
 

 
 

 

2
 

 
 

 

3
 

 
 

 

4
 

 
 

 

5
 

 
 

 

6
 

 
 

 

7
 

 
 

 

8
 

 
 

 

9
 

 
 

 

1
0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

十
一

）
实

体
机

构
情

况
表

序
号

名
称

注
册

资
金

（
万

元
）

设
立

时
间

持
股

比
例

经
营

范
围

1
 

 
 

 
 

2
 

 
 

 
 

3
 

 
 

 
 

4
 

 
 

 
 

5
 

 
 

 
 

6
 

 
 

 
 

7
 

 
 

 
 

8
 

 
 

 
 

9
 

 
 

 
 

1
0

 
 

 
 

 



七、 广州市小家公益服务中心2023年度报告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印鉴）
 

年    月    日 
 

（注：此栏目仅适用双重管理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年
度

工
作

信
息

采
集

表
（

以
下

信
息

仅
作

监
督

管
理

使
用

，
不

对
外

公
开

。
）

六
、

涉
外

活
动

情
况

1.
 基

本
信

息

本
年

度
参

加
国

际
会

议
情

况
共

计
参

加
(
 

)
次

，
其

中
，

主
办

（
联

合
主

办
）

承
办

（
联

合
承

办
）

参
与

(
 

)
次

(
 

)
次

(
 

)
次

本
年

度
出

国
（

境
）

情
况

组
织

或
者

参
与

出
访

团
组

共
计

(
 

)
个

，
本

单
位

共
计

(
 

)
人

次
出

访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2.

接
受

境
外

捐
赠

（
含

募
捐

）
情

况
 （

单
位

：
人

民
币

元
）

项
目

现
金

非
现

金
折

合
合

计

来
自

境
外

自
然

人
的

捐
赠

 
 

 

来
自

境
外

组
织

的
捐

赠

政
府

 
 

 

企
业

 
 

 

其
他

 
 

 

总
计

 
 

 



2.
 在

境
外

设
立

机
构

情
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所
在

国
家

（
地

区
）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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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设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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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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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象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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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外

派
工

作
人

员
人

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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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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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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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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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体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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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外
交

流
项

目
（

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开
展

的
合

作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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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情

况
：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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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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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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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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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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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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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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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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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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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

加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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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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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分

支
、

代
表

机
构

参
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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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组

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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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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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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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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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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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文
全

称
）

国
际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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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时
间

担
任

职
务

或
获

得
资

格
情

况

1
 

 
 

 

2
 

 
 

 

3
 

 
 

 

4
 

 
 

 

5
 

 
 

 

注
：

1.
本

栏
目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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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截

止
 年

底
仍

然
有

效
参

加
的

所
有

国
际

组
织

，
不

仅
限

于
20

23
年

度
参

加
的

。
2.

国
际

组
织

类
型

包
括

非
政

府
间

国
际

组
织

，
政

府
间

国
际

组
织

，
外

国
（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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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政
府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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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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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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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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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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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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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分

支
机

构
具

体
职

务
、

担
任

国
际

组
织

具
体

职
务

、
获

得
国

际
组

织
某

种
资

格
或

认
可

（
如

谘
商

地
位

、
建

立
正

式
官

方
关

系
）

等
。



6、
涉

外
捐

赠
情

况
*有

/无
此

情
况

：
（

无
）

境
外

捐
赠

方
名

称

本
年

捐
赠

额

捐
赠

用
途

是
否

签
订

书
面

捐
赠

协
议

是
否

向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报

备
/
报

批

现
金

非
现

金

 
 

 
 

 
 

 
 

 
 

 
 

 
 

 
 

 
 

 
 

 
 

 
 

 
 

 
 

 
 



（二）、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检查年度 年报公示 整改情况

2020年度
未参加该年
年检/年报

 

2021年度
未参加该年
年检/年报

 

2022年度 已公示  

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是否参评 否 评估时间  

评估结论  

有效期 自   至  

行政处罚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否

行政处罚时间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
实施机关

登记管理机关 其他部门

违法行为

   

   

   

   

   

   

信用信息管理情况

民政部门
（自动读

取）

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 否

列入时间  

是否被严重违反失信名单 否

列入时间  

被其他实施
机关列入情

况

信用管理实施机关 列入时间

   

   



（
三

）
理

（
董

）
事

会
成

员
情

况
：

理
（

董
）

事
会

成
员

1-
25

个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国
籍

理
(
董

)
事

会
职

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时

间
(
最

近
一

届
)

本
年

度
出

席
理

(
董

)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内
部

履
行

程
序

是
否

为
党

政
机

关
、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退

（
离

）
休

干
部

退
（

离
）

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手
机

号
码

陈
花

兰
女

1
9
7
6
.
1

2
.
1
0

中
国

小
家

管
理

员
兼

理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4
6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7
1
0
0
9
5
3
0
1

邓
嘉

莉
女

1
9
8
5
年

1
0
月

中
国

理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4
3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8
2
6
2
1
9
0
5
0

黄
励

女
1
9
7
1
年

3
月

中
国

理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4
0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9
0
2
2
8
8
1
7
1

赵
一

凡
男

1
9
7
7
年

1
月

中
国

理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3
2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5
6
0
3
6
2
8
8
7

陈
辉

男
1
9
8
4
年

8
月

中
国

理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3
7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5
6
5
2
3
4
4
9
7
6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国
籍

理
(
董

)
事

会
职

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时

间
(
最

近
一

届
)

本
年

度
出

席
理

(
董

)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内
部

履
行

程
序

是
否

为
党

政
机

关
、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退

（
离

）
休

干
部

退
（

离
）

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手
机

号
码

罗
典

女
1
9
7
9
年

3
月

中
国

法
人

、
理

事
长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2
3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8
9
2
6
1
5
1
0
8
2

麦
俊

男
1
9
7
2
年

9
月

中
国

副
理

事
长

2
0
2
2
/
9
/
1
 
1

5
:
1
5
:
2
7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8
0
8
8
8
2
8
9
3



（
四

）
监

事
（

会
）

情
况

：
监

事
成

员
1-

25
个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国
籍

监
事

会
职

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时

间
(
最

近
一

届
)

本
年

度
列

席
理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内
部

履
行

程
序

是
否

为
党

政
机

关
、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退

（
离

）
休

干
部

退
（

离
）

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手
机

号
码

蓝
丽

丝
女

1
9
8
0
年

2
月

中
国

监
事

2
0
2
2
/
9
/
1
 
1

5
:
1
6
:
2
0

4

2
0
2
2
年

8
月

2
7
日

第
一

届
第

一
次

理
事

会
选

举

否
否

1
3
9
2
2
7
1
3
9
5
2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

五
）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本

机
构

共
有

（
18

）
位

工
作

人
员

说
明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理
事

、
监

事
专

职
在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姓
名

性
别

政
治

面
貌

出
生

日
期

学
历

所
在

部
门

及
职

务
党

组
织

关
系

所
在

党
支

部
名

称
专

职
/

兼
职

手
机

号
码

罗
典

女
中

共
党

员
1
9
7
9
-
0
3
-
2
9

大
专

法
人

、
理

事
长

广
州

市
社

会
组

织
红

苗
党

支
部

专
职

1
8
9
2
6
1
5
1
0
8
2

杜
丹

女
群

众
1
9
8
1
-
0
5
-
0
4

本
科

执
行

主
任

无
专

职
1
5
9
2
0
5
5
6
0
1
0

黄
静

怡
女

群
众

1
9
8
9
-
0
4
-
2
7

硕
士

项
目

部
、

项
目

部
主

任
无

专
职

1
3
7
1
0
6
7
8
6
0
3

谢
勇

男
群

众
1
9
7
3
-
0
3
-
0
5

大
专

项
目

部
、

项
目

督
导

无
专

职
1
8
9
2
7
5
5
0
6
1
9

陈
花

兰
女

群
众

1
9
7
6
-
1
2
-
1
0

高
中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
理

事
无

专
职

1
3
7
1
0
0
9
5
3
0
1

徐
惠

琳
女

群
众

1
9
9
7
-
0
2
-
0
4

大
专

项
目

部
、

传
播

及
筹

资
专

员
无

专
职

1
3
4
3
5
5
1
4
2
8
5

张
霖

女
群

众
1
9
8
0
-
1
2
-
1
0

初
中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专

职
1
8
6
7
5
8
4
0
1
7
0

董
金

莲
女

群
众

1
9
8
6
-
0
2
-
2
5

高
中

综
合

部
、

出
纳

无
专

职
1
3
6
2
2
8
2
0
0
5
8

陈
敏

仪
女

群
众

1
9
9
0
-
0
8
-
1
0

本
科

项
目

部
、

心
理

咨
询

师
无

专
职

1
3
5
3
8
9
3
7
9
2
3

说
明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理
事

、
监

事
专

职
在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

五
）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本

机
构

共
有

（
18

）
位

工
作

人
员

说
明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理
事

、
监

事
专

职
在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姓
名

性
别

政
治

面
貌

出
生

日
期

学
历

所
在

部
门

及
职

务
党

组
织

关
系

所
在

党
支

部
名

称
专

职
/

兼
职

手
机

号
码

周
珊

女
群

众
1
9
7
8
-
1
2
-
2
1

大
专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专

职
1
3
8
0
2
5
0
2
7
8
8

陈
霖

女
群

众
1
9
8
0
-
1
0
-
0
9

本
科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专

职
1
8
9
3
3
9
7
0
8
3
1

何
金

玲
女

群
众

1
9
8
9
-
1
2
-
1
3

硕
士

项
目

部
、

心
理

咨
询

师
无

专
职

1
3
4
3
1
0
2
2
6
8
4

邓
志

娜
女

群
众

1
9
8
0
-
0
4
-
2
9

大
专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8
6
6
4
8
6
9
9
4
4

林
吟

华
女

群
众

1
9
6
5
-
1
1
-
0
1

大
专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3
5
3
8
9
6
9
1
6
1

李
凤

兰
女

群
众

1
9
6
2
-
1
0
-
1
0

高
中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3
7
2
9
8
9
0
0
3
1

温
凤

琼
女

群
众

1
9
7
0
-
0
2
-
0
5

高
中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3
4
2
4
0
0
6
1
8
4

杨
林

梅
女

群
众

1
9
9
2
-
0
9
-
2
8

本
科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3
6
4
0
2
0
8
4
6
7

桂
莹

莹
女

群
众

1
9
7
8
-
0
6
-
2
5

本
科

项
目

部
、

项
目

专
员

无
兼

职
1
3
5
6
0
0
0
0
8
3
2

说
明

：
请

填
写

秘
书

长
及

以
下

工
作

人
员

情
况

，
如

理
事

、
监

事
专

职
在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工

作
，

也
需

填
写

。



*有
/无

此
情

况
：

（
有

）

十
、

在
民

政
部

门
登

记
的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负

责
人

情
况

统
计

表

序 号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职
务

任
职

方
式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工
作

单
位

情
况

履
行

内
部

程
序

情
况

会
后

在
民

政
部

门
备

案
情

况
备

注
单

位
名

称
职

务
会

议
届

次
时

间

1
理

事
长

选 任
罗

典
女

1
9
7
9
-
0
3

-
2
9

广
州

市
小

家
公

益
服

务
中

心
理

事
长

、
法

人
1

2
0
2
2
-
0
8

-
2
7

已
完

成
备

案
2
0
2
2
年

9
月

2
7
日

2
副

理
事

长
选 任

麦
俊

男
1
9
7
2
-
0
9

-
2
0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展
翔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理
事

长
、

法
人

1
2
0
2
2
-
0
8

-
2
7

已
完

成
备

案
2
0
2
2
年

9
月

2
7
日

3
执

行
机

构
负

责
人

选 任
杜

丹
女

1
9
8
1
-
0
5

-
0
4

广
州

市
小

家
公

益
服

务
中

心
执

行
主

任
1

2
0
2
2
-
0
8

-
2
7

已
完

成
备

案
2
0
2
2
年

9
月

2
7
日

4
 

 
 

 
 

 
 

 
 

 
 

5
 

 
 

 
 

 
 

 
 

 
 

6
 

 
 

 
 

 
 

 
 

 
 

7
 

 
 

 
 

 
 

 
 

 
 

8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